




























 

政策解读

换老板，影响劳动合同履行吗？

2025年5月29日2
案例分析

入职当日遭解雇是否构成违法解除？

维 权

案情简介

黄某于2024年6月25日和
6 月 28 日通过某招聘平台应
聘上海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前厅主管岗位，该岗位在招聘
信息中标注的月工资标准为
8000-10000 元。经过两轮面试
考核，黄某获得了录用通知，双
方口头约定于2024年7月4日
正式入职。

入职当日，黄某按时到岗
参加公司组织的入职培训，并
按要求完成了考勤系统信息录
入等入职手续，但双方尚未签
署书面劳动合同。当日17时左
右，餐饮公司人事部门突然通
知黄某，称经委托第三方机构
进行背景调查后，认定其不符
合入职条件，要求其自次日起

不再到岗工作。
黄某对这一处理结果提出

异议，认为公司行为已构成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赔
偿金。因双方协商未果，黄某依
法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请求

要求餐饮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依法
作出裁决：对黄某的请求事项
予以支持。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公司

和黄某未签订劳动合同，能否
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
劳动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
可以设立试用期，试用期包含

在合同期内，未订立劳动合同
的试用期不成立，用人单位也
就不能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
件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黄
某于2024年7月4日正式入职。
入职当日，餐饮公司通过企业
数字化管理系统对黄某实施考
勤管理，包括指纹打卡、工作账
号开通等具体管理行为；同时，
黄某按照公司要求在指定工
作场所完成电子考勤系统登
记，并实际接受工作安排。这
些事实充分表明双方已形成
具有人身从属性的管理与被

管理关系，已具备建立劳动关
系的实质要件，故应当认定双
方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即
已依法成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若餐
饮公司认为黄某不符合录用条
件，实际上是招聘条件，理应在
缔约前的招聘阶段行使用人自
主权进行筛选。在劳动关系已
经实际建立的情况下，用人单
位再以招聘条件不符为由单方
面解除劳动合同，显然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之
规定，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之情形。

关于赔偿金的具体计算标
准，仲裁委员会经审理查明，该
岗位在招聘软件中明确公示的
月工资标准为8000-10000元。
鉴于双方尚未实际履行劳动报
酬支付义务，仲裁庭综合考量
行业薪酬水平及招聘信息的公
示效力，最终采信黄某主张的
8000 元作为月工资计算基准。
基于餐饮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依
法裁决其向黄某支付相当于一
个月工资的经济赔偿金，合计
人民币8000元整。 （秦佳赫）

监察之窗

拒绝“隐形加班”保障员工权益
案情简介

2024年11月，虹口区人社
局行政执法科接到劳动者常某
投诉，称位于虹口区的某网络公
司未按实际加班时间支付其加
班费用，存在克扣员工加班工资
的行为。接到投诉线索后，执法
人员迅速响应，立即展开调查。

经查，常某于2023年4月入
职该网络公司，公司已通过电子
邮件告知常某考勤相关规定。另
外，员工手册中规定“21：00之后
起算加班时间，加班需由员工
提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
常某于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10月期间，通过工作系统累计
申请加班 126 小时。常某表示
除了系统中记录的加班时间
外，18：00 至 21:00 实际也在从
事工作，理应计入加班时间，公
司规定的“21:00之后方起算加

班时间”不合理。而公司则以规
章制度已明确加班起始时间为
由，拒绝支付常某这部分时间
的加班费差额。

执法人员通过梳理单位提
交的相关用工材料，结合考勤记
录、工作系统打卡记录等证据，确
定了常某的加班事实。最终，该
网络公司支付常某加班费差额，
使案件得到稳妥圆满的解决。

综合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网络公
司以规章制度形式否认常某加

班事实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
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
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
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
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
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
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
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
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
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
示，或者告知劳动者。”通过民主
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
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
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本案中，一方面公司的员
工手册规定有加班申请审批制
度，该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且具有合理性，在劳动者明知
此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确
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另一
方面，员工手册规定 21：00 之
后起算加班时间，并主张18：00
至21：00是员工晚餐和休息时
间，故自21：00起算加班。鉴于
18：00至21：00时间长达3个小
时，远超过合理用餐时间，且在
下班 3 个小时后再加班，不具
有合理性。在该公司不能证实
该段时间为员工晚餐和休息时
间的情况下，其规章制度中的
该项规定不具有合理性。

用人单位制定的合理合法
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确定用
人单位、劳动者权利义务的依
据。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单位实
际，制定更为人性化的规章制
度，增强劳动者对规章制度的
认同感，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
极性，从而进一步减少劳动纠
纷，切不可以规章制度形式规
避应当承担的用工成本，侵害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杨阳 沈静慧）


